
- 1–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第十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二、各機關考績（成）案，

經主管機關或授權之

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核

定機關）核定後，應於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

管理資訊系統報送，備

文並載明上傳網路報

送之文號及機關代號

函送銓敘部依法銓敘

審定。但機關業務性質

特殊或其他特殊原

因，無法以網路系統報

送考績（成）者，應先

函請銓敘部同意。 

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

考績（成）者，應檢附

考績清冊及電腦儲存

資料各一份函送銓敘

部，二者資料內容、次

序，須完全一致，清冊

應加蓋機關印信及騎

縫章，如有更正或塗改

文字，應加蓋校對章。 

考績人數統計表，應照

規定格式詳確填具，如

屬另訂資位人員，應於

考成格式內，增欄容納

之，以便註明人數，並

隨文函送銓敘部。銓敘

部銓敘審定後，以電子

公文函復報送機關，各

機關應即依銓敘審定

結果至指定網址下載

列印。 

各機關不參加考績

（成）人員免予報送。

但屬考核期間全無工

十二、各機關考績（成）案，

經主管機關或授權之

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核

定機關）核定後，應於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

管理資訊系統報送，備

文並載明上傳網路報

送之文號及機關代號

函送銓敘部依法銓敘

審定。但機關業務性質

特殊或其他特殊原

因，無法以網路系統報

送考績（成）者，應先

函請銓敘部同意。 

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

考績（成）者，應檢附

考績清冊及電腦儲存

資料各一份函送銓敘

部，二者資料內容、次

序，須完全一致，清冊

應加蓋機關印信及騎

縫章，如有更正或塗改

文字，應加蓋校對章。 

考績人數統計表，應照

規定格式詳確填具，如

屬另訂資位人員，應於

考成格式內，增欄容納

之，以便註明人數，並

隨文函送銓敘部。銓敘

部銓敘審定後，以電子

公文函復報送機關，各

機關應即依銓敘審定

結果至指定網址下載

列印。 

各機關不參加考績

（成）人員免予報送。

但屬考核期間全無工

一、 本點新增第五項。 

二、 基於實務作業需要，增

訂各機關計算考績考

列甲等人數比率應注

意事項，俾予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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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實而不辦理考績

（成）者，除第一項但

書之機關逕予備文函

知銓敘部外，其他機關

仍應於第一項之網路

系統報送不辦理考績

（成）人員之資料，並

於函送銓敘部文內敘

明。 

各機關計算考績考列

甲等人數比率時，應注

意下列事項： 

（一）考績年度內請娩

假、流產假，以

及為養育三足歲

以下子女辦理留

職停薪且於年終

辦理年終（另予）

考績之人員，列

入機關參加考績

人數，不列入機

關考績考列甲等

人數，即上開人

員計入分母，但

不計入分子計

算。 

（二）請娩假或流產假

跨年度之人員，

如於分娩或流產

之考績年度，請

上開假別達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所

定日數半數以

上，該年度不列

入機關考績考列

甲等人數計算；

如於分娩或流產

之考績年度，請

上開假別未達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

所定日數半數，

作事實而不辦理考績

（成）者，除第一項但

書之機關逕予備文函

知銓敘部外，其他機關

仍應於第一項之網路

系統報送不辦理考績

（成）人員之資料，並

於函送銓敘部文內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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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次一考績年

度始不列入機關

考績考列甲等人

數計算。 

 


